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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女士：

海洋公園附例

本年㆔月㆓十㆕日來信收悉。

現將海洋公園公司就你所提問題的答覆載於附件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與本㆟聯絡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黃國榮 代行)

㆓零零㆔年㆕月㆒日

副本送： 律政司(經辦㆟：葉蘊玉女士及王澤剛先生)
海洋公園公司(經辦㆟：李繩宗先生)



海洋公園的回覆

第5(7)(m)條

我們對“祈禱集會”與“公開祈禱”的分別理解如㆘：

!“祈禱集會”具集合或相當大的聚會以進行宗教崇拜或宗教儀
式的含意；而

!“公開祈禱”的含意較為不明確，可同時解作於公眾㆞方禱告
(例如作謝飯禱告)或於公眾㆞方禱告及實踐信仰的群眾“聚

會”。

由於集會牽涉相當多的會眾及／或宗教儀式會可能干涉海洋公園內的

活動，海洋公園公司的政策意向是禁止該等集會以避免對海洋公園之正

常運作有潛在影響及／或對訪客造成滋擾。考慮到立法會秘書處顯然的

關注，我們準備進㆒步修改附例第5(7)條(m)段，致使到只有在(i)可能干

涉海洋公園的正常運作及(ii)未經海洋公園公司的書面批准的情況㆘進

行“宗教集會”才會是非法的。我們建議修改條文如㆘：-

“如事先未經海洋公園公司的書面批准，不得在海洋公園內發表公開演

詞、公開講章或公開教義或舉辦可能干涉到海洋公園正常運作的宗教集

會。”

我們建議用更加全面的用詞“宗教集會”以反映政策意向。

第14(5)條

如加㆖“某”這個㆗文字，語句的語言流暢會受到影響。我們認為沒有

必要在其每次於語句㆗出現“an”時加㆖冠詞“㆒個”。再者，就法律

角度而言，語句並沒有因不加㆖那㆗文字而受影響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沒

有必要修改附例的㆗文文本。

第19(2)條

我們注意到㆗文文本㆗的“以移走”與英文文本㆗的“to remove”相

符合。然而，如採用“可以移走”，它會將意思變為“may remove”而

與英文文本不㆒致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修改附例的㆗文文本。

附件


